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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第七采油厂2021年八井子乡区域管道安全隐患

治理工程项目》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八井子乡，本工程对泄漏频繁、腐蚀严重、

泄漏位置相对集中的 7条管道实施局部更换，合计 24.2km，包括：无缝钢管内缠胶带硬

质聚氨酯泡沫保温管Φ219×6.0输油管道 13km，无缝钢管内缠胶带硬质聚氨酯泡沫保温

管Φ168×5.0输油管道 7.6km，无缝钢管内缠胶带硬质聚氨酯泡沫保温管Φ159×6集油管

道 2.3km，无缝钢管内缠胶带硬质聚氨酯泡沫保温管Φ114×4.5 掺水管道 1.3km。总占地

为16.25hm2，均为临时占地为4.72hm2，占地类型为草地（非基本草原）及一般耕地；项

目投资为1451万元。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有关要

求，我单位组织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征求意见的对象为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八井子乡境内的钱家屯、八井子村等有关

团体和个人。首次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众 参 与 相 关 信 息 通 过黑龙江环保技术网网站

（ 网 址 为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496）公开，时间为 2022 年5月10

日 ， 征 求 意 见 稿 公 示 日 期 为 2022 年 5 月 30 — 2022 年 6 月 13 日 （ 网 址 为

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497）；报纸第一次公告日期为 2022年 6月6

日（大庆油田日报），报纸第二次公告日期为 2022年6月7日（大庆油田日报）；现场公

示日期为 2022年6月9日，公示地点为附近村屯（钱家屯等）。至信息公告的截止日期

没有收到相关反馈信息。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需要编制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应当在报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或者重新审核前必须进行公示工作，使更广泛的社会团体及群众了解、参与该

项目，现将本项目有关内容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第七采油厂 2021年八井子乡区域管道安全隐患治理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

建设地点：大庆市大同区八井子乡境内。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规模及内容：对泄漏频繁、腐蚀严重、泄漏位置相对集中的 7条管道实施局部

更换，合计 24.2km，包括：无缝钢管内缠胶带硬质聚氨酯泡沫保温管Φ219×6.0输油管

道 13km，无缝钢管内缠胶带硬质聚氨酯泡沫保温管Φ168×5.0输油管道 7.6km，无缝钢

管内缠胶带硬质聚氨酯泡沫保温管Φ159×6集油管道 2.3km，无缝钢管内缠胶带硬质聚氨

酯泡沫保温管Φ114×4.5掺水管道 1.3km。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

联系方式：0459-4494385

联系人：周工

邮编：163300

邮箱：45772899@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河北奇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459-8136292

联系人：汪工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庆市高新区电子商务产业园 B座 10楼

邮编：163300

email: hebeiqizhengdq@163.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

表，并按照表格规定格式要求填写，具体链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注：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

并提供常住地址。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

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反应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2.2公开方式

2.2.1网络

本工程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通过黑龙江环保技术网进行公开。在该网站公开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开时间：2022年 5月 10日。

公开网址：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496。

http://www.dqt.com.cn/huanping/243830.html%e3%80%82


2.2.2其他

无。

2.3公众意见情况

在公开期限内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 2021年八井子乡区域管道安全隐患治理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于 2022年 5 月

30日-2022年 6月 13日进行公示，内容如下：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

的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

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征求意见稿全本见附件 1。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本公示内容中提供的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

七采油厂）和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河北奇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出查阅本项目纸质版

环境影响报告书。

3、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

联系方式：0459-4494385

联系人：周工

邮编：163300

通讯地址：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

邮箱：45772899@qq.com

4、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河北奇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459-8136292

联系人：汪工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庆市高新区电子商务产业园 B座 10楼

邮编：163300

email: hebeiqizhengdq@163.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意

见，包括大庆市大同区八井子乡钱家屯、唐花马屯等。主要事项包括对项目所在区域环

境现状的意见和看法，对拟建项目的态度，对项目拟采取的环保措施的态度、对项目选

址的意见以及对环评结论的意见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项目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注：公众在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国家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

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与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有关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公示之日起至 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通过黑龙江环保技术服务网进行公示，在该网站

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示时间：2022年 5月 30日-2022年 6月 13日

公示网址：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497





3.2.2报纸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同时通过大庆油田日报同步进行公示。大庆油田

报为面向全社会发行的报纸，是本项目所在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地公众易于接触，

在该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报纸名称：大庆油田报。

公示时间：2022年 6月 6日及 2022年 6月 7日。

公示照片如下：



3.2.3张贴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同时通过在钱家屯、八井子村等贴公告的方式同

步进行公示，张贴时间为 2022年 6月 9日。符合《办法》中要求的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

同时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进行信息公开的要求。



公示照片如下：

唐花马屯张贴公告 七井子村张贴公

钱家屯张贴公告 前王家屯张贴公告

小山屯张贴公告 张家烧锅张贴公告



永合村张贴公告 青龙山张贴公告

小何家窝棚张贴公告 永太村张贴公告

3.2.4其他

无。

3.3査阅情况



（1）查阅场所设置情况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庆市高新区电子商务产业园 B座 10楼。

（2）查阅情况。

部分公众前来查阅，无人提出意见。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限内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由于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未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提出质疑性意见, 建设单位未组织开

展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众参与过程中，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提出的环境影响相关意见。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 2021年八井子乡区域管道安全隐患治理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参与说明全部编写完成后，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在

向大庆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组织编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说明。公众参与说明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公众参与的过程、范围和内容；

（二）公众意见收集整理和归纳分析情况；

（三）公众意见采纳情况，或者未采纳情况、理由及公众反馈的情况等。

按照上诉要求，建设单位编制了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 2021年八井子乡区域

管道安全隐患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并于 2022年 7月 8日进行了报

批前公开。

6.2公开方式

6.2.1网络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参与说明通过黑龙江环保技术服务网进行公示，符合

《办法》中第二十条“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

说明”的要求。

公开时间：2022年 7月 8日。

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公开网址：

6.2.2其他

无。



7.其他

7.1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 2021年八井子乡区域管道安全隐患治理工程项目

所有公众意见调查资料原件全部保存在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安全环保部存

档备查。

7.2公众参与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第七采油厂 2021年八井子乡区域管道安全隐患治

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

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

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第七采油厂 2021年八井子乡区域管道安全隐患治理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虛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大庆油

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

承诺时间： 2022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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